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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及深圳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提出

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银川互联网＋医疗健康协会医务管理专业委员会，深圳市卫生健

康发展研究和数据管理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宇、曾华堂、郑秋实、伍丽群、曹艳林、陈伟、魏亮喻、赵靓、

田倩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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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为规范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管理，满足临床工作需要，提高互联网诊疗医疗质量和患者

满意度，规范医师的线上执业行为制定本标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

《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

《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

《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中医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

《互联网医院管理办法（试行）》

《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

《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

3 术语与定义

3.1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是指互联网医院在医疗活动过程中,使用信息系统生成的文字、符

号、图表、图形、数字、影像等数字化信息，并能实现存储、管理、传输和重现的医疗记录。

互联网医疗咨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参照本规范适用。

3.2互联网诊疗中的问诊记录是指互联网医院对病情资料采集、医患交流、医生给出的处置

意见等内容的记录整理的医疗文书。为规范互联网诊疗问诊环节，鼓励医务人员在互联网问

诊结束后对问诊进行总结，书写互联网诊疗问诊小结。

4 适用范围

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的建立、记录、修改、使用、保存和管理等适用本规范。

5 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基本要求

5.1 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管理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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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管理需符合《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2013年版》《病历书写基本规

范》《中医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电子病历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中医电子病历还需符

合《中医电子病历基本规范（试行）》的相关规定。

5.2互联网医院电子病历应用基本条件

5.2.1具有专门的技术支持部门和人员，负责电子病历相关信息系统建设、运行和维护等工

作；具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和人员，负责电子病历的业务监管等工作；

5.2.2建立、健全电子病历使用的相关制度和规程；

5.2.3具备电子病历的安全管理体系和安全保障机制；

5.2.4具备对电子病历创建、修改、归档等操作的追溯能力；

5.2.5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

5.3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中术语、编码、模板和数据使用的标准和要求。互联网诊疗电子病

历中术语、编码、模板和数据使用的标准和要求应当符合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在保

障信息安全的前提下，促进电子病历信息有效共享。

5.4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中操作人员身份标识要求。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应当为操

作人员提供专有的身份标识和识别手段，并设置相应权限，操作人员对本人身份标识的使用

负责。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通过人脸识别等人体特征识别技术或短信验证码确认等技术加

强医务人员管理。

5.5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电子签名相关要求。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应当使用电子签

名或成熟的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身份认证。互联网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应当采用权威可靠时间

源。

5.6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当中，患者身份识别编码与索引要求。在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

系统当中，应建立涵盖患者基本医疗信息的主索引记录，基于患者的身份信息给予患者一个

唯一的识别编码，保障患者的电子病历中的相关信息和患者的唯一的识别编码相匹配。

6 互联网诊疗问诊记录

6.1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基本内容。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病历记录、化

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处方或非处方诊疗建议等。问诊小结包含互联网诊

疗中各种方式收集的与疾病诊疗相关的主要问诊信息。患者基本信息应当包括患者的姓名、

性别、出生年月日等项目。

6.2患者在进入互联网诊室前，应向医生提供患者基本信息、病情表述、既往就诊情况，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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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全面的向医生提供检查结果、用药情况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上传与诊疗相关的实验室

检查及医学影像等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既往就诊的门诊病历、住院病历、出院小结、诊断证

明等。互联网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审核机制，保证患者提交的医疗相关资料可以作为诊疗依据。

6.3互联网医院应建立合理的问诊系统，确保患者基本信息及其医疗记录的真实性、一致性、

连续性、完整性。

6.4互联网医院的问诊模式包含图文问诊、电话问诊和视频问诊等，问诊应包含如下内容

6.4.1患者在互联网医院 APP、网站或小程序上选择问诊医生及服务模式，并依次填写患者

基本信息；

6.4.2患者病情资料收集。根据病历书写分工与方式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6.4.2.1互联网医院建立病人自己提交病历的规范性通道，并对提交上来的病人病情资料进行

专业的审核，核查和整理，形成病历基础资料；

6.4.2.2互联网医院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预问诊机制，由预问诊医生收集整理患者病情资料；

6.4.2.3主诊医生接诊后，根据自己专业和病人疾病的专病特点对搜集的病情资料进行特殊病

历项的补充；

6.5 医生进行接诊

6.5.1医生根据患者提交的病历资料，判断是否适合线上接诊，对于不符合线上就诊条件的

应当明确告知患方并记入病历；

6.5.2对于符合线上就诊条件的，医生应通过图文、电话及视频等方式进行问诊， 问诊结束

后给予诊断和处置意见。

7 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生成

7.1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形式可根据线上问诊形式，病情资料收集方式不同采取不同生成方

法。既可以采取线下传统门诊病历形式，也可以采用患者基本信息+系统收集的病情资料+

医生处置意见方式。

7.2针对线上长期随诊患者，线上随诊病历可根据疾病特点做好随诊中的各项病情资料及医

生处置意见记录，由系统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7.3互联网诊疗线上问诊过程中如涉及预问诊医生、医生团队中的下级医生、医生助理、护

理人员、康复师等参与，病情资料及病历中的相应内容应单独分别做身份标识，做到与主诊

医生的区分。

7.4互联网诊疗病历生成后，应由主诊医师最终审核确认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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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原始病历资料及线上问诊过程应作为有效病历来源的支持，全部做好记录和保留。

7.6互联网诊疗过程中，医务人员应当依据病历书写相关规范书写病历记录。病历记录应当

包括患者就诊时间、科别、现病史（包含患病时长、疾病名称或症状、曾就诊医院、当前正

在使用药物等）、既往史（包含手术外伤史、重大疾病、慢性病史、放化疗及药敏史等项目）、

主诉（病情描述）、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结果、诊断和治疗处理意见、

医师签名等项目。

7.7互联网医院电子病历系统全程保留互联网诊疗问诊记录、病历记录、其他医学文书，并

对患者交流内容进行敏感词管理。互联网医院应当制定互联网病历质控标准，指定专人负责

互联网病历质量控制工作。医疗机构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电子病历信息，应

当与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电子病历内容共享，有利于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开展线上线下一体

化质控。

8 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的保存、查阅

8.1互联网诊疗病历的保存与查阅应当符合《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互联网医院管理办

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管理办法（试行）》《互联网诊疗监管细则（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互联网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医院互联网电子病历管理机制，依法保护患者隐私

及个人信息。

8.2互联网医院应设置管理人员对电子病历进行管理，电子病历系统应当对操作人员进行身

份识别，并保存历次操作印痕，标记操作时间和操作人员信息，并保证历次操作印痕、标记

操作时间和操作人员信息可查询、可追溯。

8.3互联网诊疗病历应在每次诊疗活动结束后首个工作日内将病历归档。互联网诊疗电子病

历完成后原则上不得修改，特殊情况下确需修改的，经互联网医院相关部门批准后进行修改

并保留修改痕迹。

8.4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的保存时间自患者最后一次就诊之日起不少于 15年。诊疗中的图文

对话、音视频资料等过程记录保存时间不得少于 3年。鼓励有条件的互联网医疗机构永久保

存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

8.5互联网医院变更名称时，所保管的病历等数据信息应当由变更后的互联网医院继续保管。

互联网医院注销后，所保管的病历等数据信息由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继续保管。所依托的实

体医疗机构注销后，可以由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或者省级卫生主管部门指定的机构按照规定妥

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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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系统应当设置病历查阅权限，并保证医务人员查阅病历的需要，能

够及时提供并完整呈现该患者的电子病历资料。除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医务人员外，其他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擅自查阅患者病历。

8.7互联网医院应当为患者提供电子病历的线上查阅、截屏功能。患者查看互联网诊疗病历

的应当进行身份识别；对于已故患者其继承人依法要求查阅患者病历的，应当依法向互联网

医院提供身份证明、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法律文书，待互联网医疗机构审核后向其有权查

阅病历资料的继承人提供查阅、下载服务；对于医保、公检法机关因公需要调阅互联网病历

的，应依据《医疗机构病历管理规定》等规定提供相应证明资料。

8.8互联网诊疗电子病历或其部分内容在用于科研、科普患教时，可设置对外展示模块，但

对外展示内容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患者个人信息进行匿

名化处理，如患者姓名、联系方式、检测报告和处方等敏感信息不得对外展示。

8.9未经患者本人及医生同意，病历资料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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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互联网问诊病历要素

互联网问诊病历要素

分类 细目 内容

基本信息

患者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月日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民族 汉等 56 个民族
职业
工作单位
身高 cm
体重 kg

主诉
症状
持续时间

生活习惯信息采集

吸烟情况 是/否
吸烟史 1年内/1-5 年/5-10 年/10 年以上
饮酒情况 是/否
饮酒史 1年内/1-5 年/5-10 年/10 年以上

运动习惯
每周两次以上/每周一次/每月两次/每月一次/较
少

现病史信息采集

现有症状描述
持续时间
发生频率
曾就诊医院及科室
目前正在使用的药物

既往史信息采集

既往手术情况 无/时间、部位、手术名称
既往重大疾病情况 无/疾病名称、确诊时间、使用药物
慢性病情况 无/疾病名称、确诊时间、使用药物
放化疗情况 无/时间、部位
药物过敏史 无/药物名称
月经史 初次月经时间/末次月经时间

婚育史

婚姻状况：已婚/未婚/离异/丧偶
结婚年龄
配偶健康状况
有无子女：X子 X女

医生接诊信息

初步诊断

处置建议

用药建议

复诊建议

接诊医生姓名
接诊医生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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